
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火胶囊更换包装标签的公告 

 

各经营单位、医疗机构及广大消费者： 

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《关于修订清火片和清火胶囊说明书的

公告（2023 年第 156 号）》要求，我司对清火胶囊说明书中【不良

反应】、【禁忌】和【注意事项】按照公告要求进行了修订并报江西

省局备案已获批准（新说明书详见附件），2024 年 3 月 1 日启动了

清火胶囊说明书、标签更换工作。2024 年 10 月 16 日根据国家局下

发的新说明书修订要求，我司向商业公司发布了清火胶囊说明书修

订“告知函”，详细列出了清火胶囊说明书变更前后内容，并由商

业公司发往各经销商及终端，并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将“告知函”

在公司官网挂网公示，用于指导消费者合理用药。在执行过程中，

因不同市场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，为更好的控制风险，我司决定进

一步对 240301 批之前已出厂清火胶囊实施收回，更换说明书、标

签。 

特此公告。 

联系人：戴女士    联系电话：0795-7351158 

 

  江西药都仁和制药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0 月 26 日 

 

 



 

附件：清火胶囊说明书 

 


